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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

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品种一 2025 年度第一次

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 

 

根据《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》《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

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募

集说明书》（以下简称“《募集说明书》”）及《四川省能源投资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持有人会

议规则》（以下简称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）的规定，国泰君安证券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泰君安”）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以线上方

式召开了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

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品种一 2025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

议，审议表决《关于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省能源投资

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因合并而由新设合并方承继相关债券后本期债券

正常存续的议案》（以下简称“本议案”），现将本次会议召开情况

及议案表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名称：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

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品种一 2025 年度第一次

债券持有人会议。 

（二）召集人：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。 



（三）债权登记日：2025 年 1 月 14 日。 

（四）召开时间：2025 年 1 月 15 日 10：00。 

（五）召开地点：本次会议采用线上召开方式，不设召开地点。 

（六）召开形式：线上。 

（七）表决方式：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，并通过电

子邮件投票的方式进行表决，债券持有人需将表决票、授权委托书扫

描件于 2025 年 1 月 15 日 15 点前发送至国泰君安指定全部邮箱

kangfan024944@gtjas.com（送达时间以电子邮件到达指定邮箱系统的

时间为准）。如同一债券持有人通过电子邮件重复投票的，以最后一

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，最后一次有效投票以电子邮件系统时间孰后认

定。 

债券持有人需于本次会议结束后 5 个工作日内将上述文件盖章

纸质版寄送至受托管理人处的邮寄地址。 

表决票电子邮件与纸质版具有同等法律效力；若两者不一致，以

电子邮件为准。 

（八）表决截止时间：2025 年 1 月 15 日 15:00。本次债券持有

人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程序和投票方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《募集说明

书》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相关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

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品种一 2025 年度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采

用线上会议的形式召开，以债券持有人或其代理人出具的参会回执为

出席依据，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（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）（以

债券持有人账户计算，下同）共计 28 家，占本期未偿还且有表决权



的债券总张数的比例为 76.60%。出席本次会议的债券持有人（或债

券持有人代理人）持有的代表该期未偿还债券面值 76,600.00 万元，

根据《募集说明书》和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，会议有效。 

本次会议，同意本议案的有效表决权数额为 74,600.00 万元，占

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金额

的比例为 97.39%；反对本议案的有效表决权数额为 0.00 万元，占出

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金额的

比例为 0.00%；放弃投票权的有效表决权数额为 2,000.00 万元，占出

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债券持有人所持有效表决权债券总金额的

比例为 2.61%。 

本次议案已经过出席本次会议并有表决权二分之一以上的债券

持有人（或债券持有人代理人）同意，议案通过，本次债券持有人会

议形成的决议自通过之日起生效。 

三、律师见证情况 

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经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见证并出具法律

意见书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认为：公司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召

集和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等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《募

集说明书》和《持有人会议规则》的规定；出席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

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；本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表决程序和

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

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2025 年度第

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的法律意见书》。 



特此公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 



（本页无正文，为《关于四川省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22 年

面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（第二期）品种一 2025 年度第一

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决议的公告》之盖章页） 

 

 

 

 

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 年 1 月 16 日 

 


